关于《淮北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开展“屡禁不止、屡罚不改”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（草案）编制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“屡禁不止、屡罚不改”严重违法失信行为专项治理的通知》（发改办财金〔2021〕155号）文件要求，淮北市交通运输局对我市交通运输行业超10次行政处罚市场主体开展专项治理工作，根据我市实际，下发本通知。
1、 治理范围
本次专项治理行动治理对象为近3年内受到10次以上行政处罚，且相关失信信息仍在公示期内的淮北市交通运输市场主体，经过梳理，我市共有44家企业纳入到专项治理清单，其中市辖三区17家濉溪县27家。
本次专项治理的工作内容包括主管部门对失信企业进行约谈、失信企业履行行政处罚义务纠正失信行为、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署信用承诺书、失信企业申请信用修复、主管部门进行分类监管等步骤和环节。
二、治理目标
次专项治理的目标是，阶段性目标是完成80%企业退出台账清单，长远目标是争取100%企业退出台账清单。
三、主要治理措施
（1） 完善台账
（2） 重点约谈
（三）信用承诺
（四）重点监管
（五）信用修复
